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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  则 

（一）根据学校研究生奖助学金管理相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二）优秀研究生毕业生的评选必须保证质量，宁缺毋滥。各单位应切实加强对评选工

作的重视，严格按照评选条件进行评选，充分听取与各位研究生相关的教师和研究生同学的

意见，做到公开、公正、公平，使评选工作真正成为调动学生学习和科研工作积极性、激发

学习和科研工作热情的重要手段。 

（三）在评选过程中如发现弄虚作假现象，将严肃处理。 

二、评选时间 

优秀研究生毕业生在即将毕业的研究生中进行评选，每年六月份进行。 

三、评选要求 

参加评选的研究生毕业生必须是我校正式注册的全日制研究生（不包括延期毕业生），

且评选时间范围之内均在校学习。 

（一）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模范遵

守高校学生守则和校规校纪，尊敬师长，团结助人。 

（二）遵纪守法，品德优良，思想上进，言行一致，诚实守信。 

（三）学习目的明确，修完全部课程；硕士学位英语合格；每门课程成绩都不低于 80

分；通过论文答辩，能够如期毕业和获得学位。 

（四）在学期间，有突出的科研成果（包括学术论文、科研著作、科技成果、发明专利

等），或获得过校级奖学金、校级及以上荣誉称号（包括校级“优秀团员”、“优秀团干部”、“优

秀研究生干部”等）。 

（五）具备以下条件的优先考虑。 

1．继续深造。 

2．志愿支援西部建设或到远郊区县基层工作，并且工作单位已经落实。 

3．在学期间连续两年获得校级及以上荣誉称号。 



（六）研究生在学期间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具备参评优秀研究生毕业生的资格。 

1．违反宪法、法律，受到法律制裁者。  

2．违反校规校纪，受到通报批评、纪律处分者。 

3．违反社会公德，在考试、论文写作、服从学校管理等方面违背诚信精神，造成不良

影响者。 

4．在评选规定的时间范围内有不及格、需要缓考、重修的课程者。 

5．开题报告、中期考核和毕业（学位）论文答辩等未通过者。 

四、评选比例 

获优秀研究生毕业生的人数占当年毕业研究生总人数的比例为 10%，其中推选 5%作为

市级优秀研究生毕业生候选人。 

五、评选程序 

（一）组织领导 

评选工作在研究生处（部）的统一指导下，以学院为单位进行评选。 

（二）评选步骤  

1．评选工作在论文答辩之后与毕业鉴定结合进行。 

2．学院根据本办法进行评选。 

3．报送研究生处（部）审核、公示，报校长办公会批准后予以表彰。 

（三）奖励办法 

被评为优秀研究生毕业生的研究生，由学校颁发奖励证书及 2000 元奖金。 

六、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行，凡过去相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

办法为准。 

七、本办法由研究生处（部）负责解释。 

 

 


